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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男無照騎車拒酒測 

接到分署通知，急請仲介出面繳清 

一名男子於 113年 4月間騎車行經屏東縣新園鄉，因拒絕接受酒精濃

度測試之檢定及無駕駛執照，經警方查獲以違反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

第 35條第 4項第 2款規定予以舉發，被裁罰新台幣 18萬元並自裁決日起

3年內不得考領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，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男

子未繳納罰款經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屏東監理站於 114 年 8 月間

移送強制執行。 

承辦書記官收案後發現義務人為外國男子，除調查其工作服務單位和

財產外，另發文通知男子應於指定期日到場說明。不久，一名自稱是該外

國男子的仲介公司人員到場表示義務人是越南人，是來臺灣工作，雖然在

越南有駕照，但來臺灣後沒有換考駕照，義務人願意一次繳清欠款。書記

官事後電話連絡仲介公司人員，語氣慎重請仲介公司人員要明確向義務人

表達，義務人如有騎(開)車需求，可向監理機關詢問相關國際駕照互惠等

考換駕照事宜，目前義務人無駕照不得騎(開)車外出，以免受罰。 

        依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」第 50條第 5項規定得知，如果不具中華民

國國籍，持有外國政府、大陸地區、香港或澳門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執照

（證）並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 6個月以上之證明（件）者，依平等互惠



 

 

原則，得於入境之翌日起免考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。如果具有中

華民國國籍且持有該有效之正式駕駛執照者，得免考換發同等車類之普

通駕駛執照。 

        屏東分署表示來臺工作的外籍人士日益增加，難免會有騎(開)車需

求，外籍人士如有國際駕照互惠相關問題可請仲介公司代為詢問監理機

關，以免外籍工作人士不懂法令導致無照駕駛而受罰。分署再次呼籲「喝

酒不開車，開車不喝酒」，大家一起共同守護道路交通安全，切莫輕忽觸

法，傷財又肇禍。分署將持續貫徹行政院「五打七安」政策，堅決打擊酒

駕及無照駕駛等交通違規行為，讓交通違規者心生警惕，以確保社會大眾

的用路安全。 

 

 


